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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文件
川财采〔2022〕126号

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
异地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

市（州）财政局，省级各单位，相关采购代理机构，评审专家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有关工作部署，降低疫情等因素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影响，有力

保障各级采购单位运转需要和相关工作顺利推进，加快政府采购

预算执行进度，现就做好政府采购异地评审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全省各级开展政府采购活动过程中，因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等

特殊情况，评审（含开标、开启投标响应文件，下同）工作不能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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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项目采购代理机构的评审场地按时组织开展的，可以选择在异

地采购代理机构的评审场地组织评审活动。

选择异地评审的项目仅限于实行全流程线上交易的采购项

目，采购人、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等特殊情况和

项目实施进度安排，自行研判、自主决定选择异地评审场地开展

异地评审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采购人、项目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开展异地评审活动要遵循“依

法合规、权责清晰、协同共享”原则。

（一）依法合规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政府

采购法律制度规定组织实施异地评审，不得擅自简化或者改变评

审环节各项制度和流程要求，不得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

视待遇。

（二）权责清晰。开展异地评审的项目，不得改变采购人与

项目采购代理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权责义务。项目采购代

理机构负责组织评审活动，在线完成评审相关组织和系统操作。

提供异地评审场地的采购代理机构及其现场管理人员，协助项目

采购代理机构开展评审委员会成员签到、评审现场管理和沟通协

调等工作，对借用场地的项目采购代理机构负责。

（三）协作共享。采购代理机构要积极适应政府采购全流程

电子化采购的要求，加强与异地采购代理机构的交流合作和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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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强化业务协同和配合，本着诚

实守信的原则，按照协商确定的事项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异地评

审工作规范高效便捷开展。

三、评审场地

提供异地评审场地的采购代理机构，应当是在中国政府采购

网进行注册登记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各级集中采购机构，其评审

场地应具备开展电子化评审的软硬件条件。包括不仅限于以下条

件：

（一）每个评审室至少配备 3台以上的计算机，其性能参数

满足开展电子化评审的要求；

（二）评审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需要接入互联网，且网络环

境和带宽能够满足电子化评审需要；

（三）评审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需要按照项目电子化交易系

统使用有关要求，安装相关软件；

（四）评审场地和评审区域应当安装录音录像设备，具备评

审现场和相关区域的监控条件，具备本地存储和对外接口接入的

相关条件。

四、评审场地选择

选择开展异地评审的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、项目采购代理

机构应当在供应商递交投标（响应）文件时间截止前，与异地评

审场地的采购代理机构协商确定评审场地使用时间和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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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展异地评审初期，原则上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项目，在集

中采购机构之间开展异地评审，不得收取评审场地借用费用；社

会代理机构代理采购项目，在社会代理机构之间开展异地评审，

自行协商评审场地借用相关费用。

财政厅将基于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建立评审场地共享

系统，实现采购代理机构在线开展评审场地的预约、借用和评价

工作。采购代理机构评审场地共享情况和评价结果，将纳入对采

购代理机构的评价范围。

五、评审现场管理

提供评审场地的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协助项目采购代理机构做

好评审现场管理，明确专门的现场管理人员协助做好评审委员会

成员签到、评审现场秩序维护、评审过程沟通协调、档案归档和

移交等工作。

采购人、项目采购代理机构和提供场地的采购代理机构及其

相关工作人员，应当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管理工作要求，加强

评审过程的保密管理，建立健全评审过程资料传递和信息沟通机

制，严禁对外泄露获知的评审过程信息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

规干预评审活动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向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或

者项目同级财政部门书面反映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（一）委派采购人代表。采购人要提前做好采购人代表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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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工作，确保委派的采购人代表能够按时到达异地评审场地开展

评审工作。采购人可以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借用评审专家作为

委派的采购人代表。

（二）抽取评审专家。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选择的异地评

审场地情况，通过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异地评审场地所

在地的评审专家，组建评审委员会。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费用、隔

夜评审所发生的食宿费用等由采购人或者项目采购代理机构按规

定支付。

（三）委派采购人监督。采购人委派的监督人员通过项目电

子化交易系统对评审活动开展监督、履行相关职责，无法到评审

现场开展监督的，可以通过远程在线查看监控等方式开展对评审

现场的监督工作。

（四）质疑受理和答复。供应商对评审过程提出的质疑，由

项目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受理和答复，不得由提供评审场地的采购

代理机构进行答复。

（五）评审组织的责任划分。异地评审项目出现评审过程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由财政部门依法追究采购人、项目采购代理机构

或者评审委员会成员的责任。

各级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要积极适应新形势下开

展政府采购工作，增强应急思维能力，建立采购项目的应急方案，

做好开展或者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人员和操作系统所需的账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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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证书及签章授权、设施设备等的应急准备，有效降低疫情等

因素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影响。

四川省财政厅

2022年 10月 20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4日印发


